
致理科技大學預算編製與執行辦法 

104.08.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本校預算之編製與執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2條 本校預算每一學年度辦理 1次。本校一切收入、支出均應編入預算。 

第3條 會計年度於每年 8月 1日開始，至次年 7月 31日終了，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

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 

第4條 收支預算按其性質分為經常門、資本門。收入除增加債務、減少資產及增加基金為

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收入，應列經常門。支出，除減少債務與增置

或擴充、改良資產為資本支出，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 

第5條 每年 3月初將各單位下學年度工作計畫預算表及相關表件送至各單位。 

第6條 各單位依實際需要於 4月底以前將下學年度工作計畫預算表及相關表件送至會計室

彙編。 

第7條 會計室應於每年 4月底前彙整全校各單位工作計畫，估計所需經費及其收入，編製

經常門及資本門歲入（歲出）預算表彙訂成冊。前項歲出預算會計室得酌列預備金。 

第8條 會計室彙編下學年度預算後，於 5月中召開預算協調會，於 6月底前送預算委員會

審議後，提校務會議審查。 

第9條 下學年度預算經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提董事會審議。學年度收支預算，應依本校

會計制度中所訂之表式及收支預算科目編製。 

第10條 董事會 7月底前通過後，由學校各單位依計畫分配實施，並於 7月底前報請教育部

核備。如為擴建校舍而增加借款時，應編送償還計畫，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核准後

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11條 收入預算明細表所列學雜費等收入，應按學生數、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及相關資

料在說明欄內詳細列算。 

第12條 人事費應按人員所屬之單位，分別歸屬於「行政管理」或「教學及訓輔」支出項下，

以利核計。其他經常性支出應參酌以往年度實際支出核實計列。 

第13條 本校應按核定預算分配預算，經常門應按月分配，資本門應依實施計畫按期分配，

均於預算實施前為之。 

第14條 支出於使用時如無牽涉專案補助款或特定項目，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

賸餘時，得流用之。全年度流入或流出數額以百分之二十五為限，但經常門與資本

門之間不得互相流用。 

第15條 學年度經費未經使用者，不得轉入下學年度支用。 

第16條 執行分配預算，遇經費不足時，應專案簽陳校長核准，始得動支預備金。 

第17條 如遇重大特殊原因預算不足時，提請預算委員會、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追加預算。 

第18條 預算於執行時如變更過大，而有修改預算之必要者，會計室應提請預算委員會、校

務會議、董事會會議審查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19條 學年度結束後，會計室對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或已發生尚未支付之帳款，應即轉

入下學年度應收款、應付款科目。 

第20條 會計室於學年度結束後 4個月內，根據帳冊編製收支決算表，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21條 本校學年度收支應於學年度結束後編製決算，將財務報表委請教育部核可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年 11月底前陳報教育部備查。另根據公私立學

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之規定於學校網站公告，並於學校圖書館

公開陳閱連續達 3年以上。 

第22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